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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8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24-041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与长春光机所签订 

《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

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4 年 10 月 25 日，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普光电”）因业务需要与关联方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签订了《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长

春光机所将已申请专利的“高精度、一体化系统集成与装调技术”领域的相关技

术以普通方式许可公司实施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公司向长春光机所支付相应的

技术许可使用费 200 万元，协议有效期为 1 年。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董

事长审批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成立于 1952 年，法定代表人张

学军，开办资金为 14,450万元，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 3888号。

长春光机所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是以知识创新和高技术创新为主线，从

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多学科综合性基

地型研究所。截至 2023 年底，长春光机所总资产 860,541.20 万元，净资产

345,616.85万元；2023年度事业收入 320,972.28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长春光机所持有公司 42.40%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一）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情形。经核查，长春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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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长春光机所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有较

强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受让方（甲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让与方（乙方）：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本合同乙方拥有的高精度、一体化系统集成与装调技术领域的“二维平台正

交度检测装置及其检测方法”、“光电经纬仪垂直轴倾斜误差检测、修正方法”、

“光电经纬仪的成像质量检测系统”和“一种具有等位移调焦功能的光电成像系

统”的技术发明创造并已申请专利，乙方以普通（独占、排他、普通）方式许可

甲方实施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甲方受让该项专利的实施许可并支付相应的实施

许可使用费。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本合同许可实施的专利申请权： 

（1）二维平台正交度检测装置及其检测方法 

1．为  发明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2．发明人/设计人：牛文达，王晓明，高庆嘉，刘震宇。 

3．专利申请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4．专利授权号：ZL202010875349.5。 

（2）光电经纬仪垂直轴倾斜误差检测、修正方法 

1．为  发明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2．发明人/设计人：唐伯浩，程路超，蔡立华，余毅，杨帅。 

3．专利申请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4．专利授权号： ZL202211341445.7。 

（3）光电经纬仪的成像质量检测系统 

1．为  发明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2．发明人/设计人：王丹丹，张春林。 

3．专利申请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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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利授权号： ZL201811589446.7。 

（4）一种具有等位移调焦功能的光电成像系统 

1．为  发明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2．发明人/设计人：王晓明，董泉良，王强龙，王冲，牛文达，程路超，张

晗。 

3．专利申请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4．专利授权号： ZL202310856513.1。 

... 

第三条：乙方许可甲方以如下范围、方式和期限实施本项专利： 

1．实施方式：普通许可。2．实施范围：无限制。3．实施期限：自合同签

订之日起1年内。 

第四条：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专利，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技术资料：

1.专利权利要求书   2.专利说明书及附图。 

...                         

第七条：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专利，乙方向甲方提供以下技术服务和技

术指导： 

1．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的内容：整机装调及检测。 

2．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的方式：对相关产品的调试与检测提供技术咨询、

人员培训及现场指导。 

...                      

第九条：甲方向乙方支付实施该项专利权使用费及支付方式为： 

1．许可实施使用费为：200万元。其中：技术秘密的使用费为：0 ，技术服

务和指导费为：200 万。            

...  

第十四条：双方确定： 

甲方有权利用乙方专利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

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甲方、双方）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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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有权在许可甲方实施该项专利权后，对该项专利权涉及的发明创造及

技术秘密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

术成果，归  乙  （乙方、双方）方所有。 

...  

第二十条：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1）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满

之后，甲方可与乙方续签本合同，或由乙方将该技术一次性转让甲方 （2）未经

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授予关于许可专利的任何分许可。 

四、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基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光电跟踪瞄准类设备如各类型号光电经纬仪等是公司的主要产品之一。目前

公司在该类产品的机械及光学零件加工、组件装配以及光机部件装调等方面具有

技术优势，但在光机电联调及整机检测等方面尚存在技术不足。引进相关技术可

以从光机电一体化系统集成角度有效解决光电跟踪瞄准类产品的整机检测及修

正、最终像质评价等问题，打通该类产品从设计、制造、装配、光机装调、光机

电联调、检测到像质评估的全链路技术路径，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的集成制造及批

量化生产能力。 

公司与长春光机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提升技术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客观、公正、公平的

交易原则，未发现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该类关联交易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至披露日发生 

关联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采购商品 长春光机所 24710 

向关联人租赁厂房 长春光机所 2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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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长春光机所签订<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

合同》，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

则，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

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 与光机所签订的《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25日 


